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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 21日，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山

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》，将于 2018年 12月 1日起施行。 

“我省正处于工业化、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历史阶段，资源消

耗和污染排放压力很大，水环境保护形势十分严峻，任务艰巨而

复杂。《山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》于 2000年制定，许多规定已

难以适应新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实际需要，进行

全面修订非常必要。”省政府法制办二级巡视员孙成文说。 

省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可严于国标 

条例在与上位法保持衔接的同时，加严了防治标准，规定：

“省人民政府对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

规定的项目，可以制定本省的地方标准；对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

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，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水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。” 

“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水环境质量改善需要，扩大水污染物

排放标准中特别排放限值的实施范围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水

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需要，可以提出执行严于国家和省水污染物

排放标准的特别排放限值，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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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例针对我省淘汰污染环境、落后产能的需求，严格了管控

规定。规定禁止新建淀粉、鱼粉和石材加工等小型严重水污染生

产项目。对国家和省规定的高耗水、高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实

行主要水污染物排放等量或者减量置换，进而严格控制新增污染

物排放量。 

“区域限批制度，是遏制地方政府不顾水环境质量而盲目追

求 GDP的有效措施。约谈是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制度，是预防和

解决政府不作为、乱作为的有效手段。”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

委员会副主任石晓介绍，条例将这两项制度确定下来，规定对超

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

标的地区，应当约谈该地区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，暂停审批该

地区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 

黑臭水体治理情况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 

“黑臭水体是群众反映强烈的水环境问题，其成因复杂、治

理难度大，有必要通过地方立法进行规范。”石晓介绍，条例规

定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住房城乡建设、环境保护、水利

等部门制定黑臭水体整治计划和实施方案，确定整治目标、责任

主体和完成期限，采取控源截污、内源治理、垃圾清理、清淤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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